
区人力社保局主动公开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设立依据 栏目内容 公开时限

一级栏目 二级栏目 三级栏目 四级栏目

1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公开要素齐全的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含
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

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依申请公开互联网
申请受理网址，公开不予公开情况，公开依申

请公开渠道、联系方式、依申请公开程序、时

间调整情况和补正程序、收费依据等信息）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规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主管部门发布的法规解释性文件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区人力社保局工作
机构和主要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机构基本信息（公开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
公地址、办公电话、办公时间等信息）、领导
班子信息、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信息（机构职

能、责任人、办公地址、办公时间）

动态更新

4 上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1〕

12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做好重要政策文件集中统一

公开工作的通知》

链接省、市政策文件栏目 动态更新

5
行政规范性文件及

解读

部门行政规范性文
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法

规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

（国令第694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

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

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

〕37号)；                                           
4.《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

理办法》；

5.《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1〕

28号）

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原文 文件印发后的7个工作日内

政策解读 行政规范性文件文字版政策解读
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原文同时发

布（三个工作日内）

图片音视频等解读 其他形式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解读
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原文同时发

布（三个工作日内）

行政规范性文件意
见征集

行政规范性文件意见征集公告

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公开

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少于７

个工作日

行政规范性文件意

见采纳情况反馈
行政规范性文件意见征集采纳情况 意见征集结束后的30天内发布

6 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除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全文公开的

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7 重大行政决策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目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

例》（国令第713号）；
3.《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337号）；
4.《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1〕

28号）

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重大行政决策预公

开

1.意见征集公告包括：决策草案、决策依据、

意见征集时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征集时限
不少于30天；普通事项的征集不少于7天）、

反馈途径等，重大行政决策还需要有有起草说

明或解读；若本部门今年无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即对本部门今年普通事项（如：年度工作计划

、重点工作，本部门制定的政策文件等）进行

意见征集；
2.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意见征集 ，如座谈会、听

证会、实地走访、书面征求意见、问卷调查、

民意调查等形式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决策目录标明的时间节点

公开）

重大行政决策意见
反馈采纳情况

公布意见采纳情况及相对集中的意见未予采纳
的原因

意见征集结束后的30天内发布

8 公告公示 公告公示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9 规划计划 专项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专项规划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10 统计信息 数据发布与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公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数据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11 权责清单

权责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权责清单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权责清单动态调整

情况
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情况

12
行政许可/其他对

外管理服务

行政许可、其他对
外管理服务事项依

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关于印发<杭州市行政执

法公示办法>等制度的通知》
（杭依办〔2019〕19号）

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
、条件、程序（可转链浙江省政务服务网）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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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行政许可/其他对

外管理服务

行政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关于印发<杭州市行政执

法公示办法>等制度的通知》

（杭依办〔2019〕19号）
行政许可办理结果

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

13 行政执法信息

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关于印发<杭州市行政执

法公示办法>等制度的通知》
（杭依办〔2019〕19号）

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

（可转链浙江省政务服务网 ）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行政处罚结果公示
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

决定

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

行政执法主体 行政执法主体名称、办公地址、联系方式

自该信息产生或变更的20个工

作日内

行政执法人员及执
法辅助人员

行政执法人员及执法辅助人员姓名 、执法证号

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双随机一公开 双随机抽查情况及抽查结果

其他行政行为 其他行政行为信息

法治政府工作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法治政府工作报告
自该信息产生或变更的20个工

作日内

14 财政信息

部门预算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

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29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

工作要点的通知》（浙政办发
[2021]28号）

部门决算

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
及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20

日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

部门决算 部门预算

15 政府采购 部门自主招投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

4.《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
〔2015〕135号)

5.《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

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库〔2017〕

86号）

部门自主招投标相关公告 动态更新

16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

利

就业救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
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2〕

8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2022年浙江省政务公开

工作要点的通知》（浙政办发

〔2022〕30号）

1.公开面向以下人员的就业创业补贴政策及补

贴结果信息（包括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
、贫困劳动力等）；

2.公开求职信息登记、市场工资指导价、职业

培训信息发布、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创业开
业指导等服务指南信息；

3.公开面向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贫困

劳动力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信息 ；
4.公开失业登记、就业登记、《就业创业证》

申领、创业补贴申领、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服务

指南信息；
5.公开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 、公益

性岗位补贴申领、求职创业补贴申领、吸纳贫

困劳动力就业奖补申领、就业见习补贴申领、
求职创业补贴申领、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

办事指南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17 综合业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的通知》（国办发〔2015〕22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7〕

24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

10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

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若

干意见》浙政办发〔2018〕68
号

1.政策法规文件（包括《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国务院令第649号）、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

件）

2.监督检查（包括社会救助信访通讯地址、投
诉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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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人事信息

人事任免

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国令第652号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人事任免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公务员招录 本部门公务员考试相关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事业单位招考 事业单位考试相关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专业技术类考试 各专业技术类考试相关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其他考试 其他考试相关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19 建议提案

人大代表建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

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
通知》（国办发〔2014〕

46号）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复文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政协委员提案 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复文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20

基层两化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登记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259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的通知》（国办发〔2015〕22
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7〕24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

10号 

7.《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

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若

干意见》浙政办发〔2018〕68
号

1.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单位参保登记

2.建筑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3.社会保险单位参保登记
4.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

5.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公开以上事项的相关信息 ，包括事项名称、
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

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

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社会保险参保信息
维护

1.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2.社会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3.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4.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5.失业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公开以上事项的相关信息 ，包括事项名称、

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

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
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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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基层两化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缴费申报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259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的通知》（国办发〔2015〕22

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7〕24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
10号 

7.《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
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若

干意见》浙政办发〔2018〕68

号

1.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2.社会保险缴费申报与变更

3.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延缴登记

4.申请补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
（公开以上事项的相关信息 ，包括事项名称、

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

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
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社会保险参保缴费

记录查询

1.参保单位查询打印社会保险信息

2.参保人员查询打印社会保险信息
（公开以上事项的相关信息 ，包括事项名称、

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

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

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养老保险服务

1.新增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核准支付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支付
3.暂停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4.恢复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5.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待遇核准支付

6.离退休人员死亡待遇核准支付

7.城乡居民参保关系注销登记人员待遇核准支

付
8.参保人员死亡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核准支付

9.病残津贴申领

10.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
11.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1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

1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

14.基本养老保险跨制度转移衔接

15.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
16.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退费

（公开以上事项的相关信息 ，包括事项名称、

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
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

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若统一在政务服务网公开，可链接至政务服务
网对应栏目）

17.养老保险信息（包括国家、省有关养老保

险法规政策，本级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定期公
布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和社保基金运行情况 ）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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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基层两化

社会保险

工伤保险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259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的通知》（国办发〔2015〕22
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7〕24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

10号 

7.《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

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若

干意见》浙政办发〔2018〕68
号

1.用人单位办理工伤登记
2.变更工伤登记

3.协议医疗机构的确认

4.协议康复机构的确认
5.辅助器具配置协议机构的确认

6.异地居住就医申请确认

7.异地工伤就医报告
8.转诊转院申请确认

9.工伤康复治疗期延长申请

10.工伤保险辅助器具更换核准支付
11.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核准支付

12.工伤保险医疗待遇核准支付

13.住院伙食补助费申领

14.工伤保险统筹地区以外就医交通费 、食宿
费核准支付

15.工伤保险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核准支付

16.工伤保险伤残一次性待遇核准支付
17.工亡职工一次性待遇核准支付

18.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待遇核准支付

19.工伤保险待遇变更
（公开以上事项的相关信息 ，包括事项名称、

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

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
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20.工伤保险信息（包括国家、省有关工伤保

险法规政策，本级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定期公
布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和社保基金运行情况 ；年

度保险药品目录、保险诊疗项目、辅助器具目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失业保险服务

1.失业保险金申领

2.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申领
3.职业培训补贴申领

4.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

5.价格临时补贴申领

6.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7.稳岗补贴申领

8.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9.东部7省（市）扩大支出试点项目
（公开以上事项的相关信息 ，包括事项名称、

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

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
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10.失业保险信息（包括国家、省有关失业保

险法规政策，本级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定期公
布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和社保基金运行情况 ）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基本医疗保险

国家、省有关基本医疗保险法规政策 ，本级出
台的规范性文件；定期公布参加社会保险情况
和社保基金运行情况；年度保险药品目录、保

险诊疗项目、辅助器具目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21 就业

就业信息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
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

（国发〔2015〕23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6〕19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9〕14号）

1.就业政策法规咨询（包括就业创业政策项目

、对象范围、政策申请条件、政策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办理地点（方式）、咨询电话）；
2.申请发布人力资源招聘信息 （包括招聘单位

、岗位要求、福利待遇、招聘流程、应聘方式

、咨询电话）；
3.求职信息登记（包括服务对象、提交材料、

办理流程、服务时间、服务地点（方式）、咨

询电话）；4.促进就业、创业方面的规划、政
策、措施和实施情况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就业失业登记

失业登记、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登记、自主创业

登记、灵活就业登记、《就业创业证》申领
（包括对象范围、申请人权利和义务、申请条

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办理地

点（方式）、办理结果告知方式、咨询电话）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创业服务

1.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包括文件依据、政策对

象、贷款额度、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

程、办理时限、办理地点（方式）、办理结果

告知方式、咨询电话）；
2.申请就业创业政策享受资格 ，如就业见习基

地认定、就业见习岗位认定、企业吸纳就业创

业担保贷款资格认定（包括文件依据、对象范
围、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

限、办理地点（方式）、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咨询电话）；
3.就业创业补贴申领，如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

领、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社保补贴申领 、临时生

活补贴申领、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社保补贴申
领、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申领、一次性创业补

贴申领、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领、创业培训补

贴申领、创业孵化补贴申领、创业场地租金补
贴申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申领、企业吸

纳就业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申领 、职业培训补贴

申领（包括文件依据、政策对象、补贴标准、
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

办理地点（方式）、办理结果告知方式、咨询
电话）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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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基层两化

就业

对就业困难人员实

施就业援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
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

（国发〔2015〕23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6〕19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9〕14号）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求职创业补贴申领、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奖补申领（包括文件依据、对
象范围、补贴标准、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

理流程、办理时限、办理地点（方式）、办理

结果告知方式、咨询电话）、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专项活动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

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就业见习补贴申领

、求职创业补贴申领、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申
领（包括文件依据、对象范围、申请条件、申

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办理地点（方

式）、办理结果告知方式、咨询电话）、高校
毕业生就业专项活动等信息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22

其他专项信息

工作总结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工作总结和计划信息 按半年度更新

23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2020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浙政办发〔2020〕20

号）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信息 按季度更新

24

专题

六稳六保

上级动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0〕17号）

转链省政府网页 /

政策文件及解读 “六稳六保”相关政策文件及解读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半年度更新）

西湖行动 “六稳六保”相关工作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每两周更新一次）

25 政府开放日 公民走进机关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浙

政办发〔2020〕16号）

相关活动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半年度更新）

26 政策咨询

政策问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
（国办发〔2021〕12号）

政策问答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年度更新）

网上咨询 转链省政务服务网 /

27 热点回应

在线访谈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2〕

8号）；

2.《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1〕

28号）；

3.《2020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0〕

20号）

在线访谈信息 /

网络课堂 网络课堂（直播）预告及视频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年度更新）

28 政策进万家进万企

政策进万家 就业创业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2〕8号；
2.《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2022年浙江省政务公开
工作要点的通知》

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专题活动 相关活动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29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

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知》

1.按照国办公开办函〔2019〕60号文要求的统

一格式发布；
2.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在 2022
年1月31号前公开；

3.年报内容包括主动公开情况 、依申请公开情
况、政府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监督保障、因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 、提起行政

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改进情况、其他报告事项；

4.近三年年报雷同情况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年度更新）


